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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作業程序修正規定 

(第一頁，共四頁) 
一、依據： 

（一）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四）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 

（五）內政部處理大陸或外國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  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否 

否 

是 

分駐（派出）所社區家庭暴力防
治官（以下簡稱社區家防官）負
責協助受（處）理員警辦理以下
事項： 
一、受理報案： 
（一）派員處理或轉報（通報）

轄區分駐（派出）所派員
前往處理。 

（二）受理報案後，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至警政婦幼案件管
理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通報，協助評估有無聲
請保護令之必要；涉及刑
事案件，另依處理家庭暴
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逮捕
拘提作業程序辦理。 

（三）受理非本轄案件，不得拒
絕或推諉，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相關案卷資料陳報
分局函轉管轄分局處理；
已聲請保護令者，應敘明
受理單位。 

二、處理階段： 
（一）應以適當方法優先保護被

害人及其家庭成員之安全
；發現有傷病時，應緊急
協助就醫。 

（二）視現場狀況，通知鑑識人
員到場照相、採證。 

視需要通知社工人
員協助或請偵查隊
派鑑識人員到場照
相、採證 

於警政婦幼案件管理
系統進行線上通報；
親密關係案件應填寫
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
險評估表（簡稱
TIPVDA量表） 

(續下頁) 

案件是否 
有現場 

評估是否
需要通譯
人員 

是 

受理員警 

處理員警 

受（處）理員警 

受理員警 

受 理 報 案 

 

婦幼警察隊
及分局家防
官每日應至
系統檢視通
報案件，以
追蹤管制並
協助處理 

使用「一
一三」三
方通話功
能，或通
知外事單
位派員協
助 

受理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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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縝密蒐證，製作處理家庭暴力
案件現場報告表並填寫工作紀
錄簿備查。 

（四）提供被害人家庭暴力事件警察
機關通報收執聯單暨被害人安
全計畫書，並告知其得行使之
權利、救濟途徑及服務措施。 

（五）被害人有安置需求時，應通知
社政單位；必要時，保護被害
人及其子女至庇護所或醫療機
構。 

三、協助被害人或依職權聲請保護令
： 

（一）依定型稿範例協助被害人填寫
通常或暫時保護令聲請書狀。 

（二）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
險者，應即通知分局家防官依
職權聲請緊急保護令，並得於
夜間或休息日為之。 

（三）於法院核發緊急保護令前，必
要時，在被害人住居所守護，
或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或其家
庭成員之必要安全措施。 

四、結果處置：告訴筆錄、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表、現場報告表、
保護令聲請書狀、相片、驗傷
單、戶籍資料及TIPVDA量表等
相關資料，以陳報單報請分局
家庭暴力防治官（以下簡稱分
局家防官）聲請保護令。 

 

 

1.告知被害人其得行使之
權利、救濟途徑及服務
措施 

2.必要時，保護被害人及
其子女至庇護所或醫療
機構 

3.於法院核發緊急保護令
前，必要時，在被害人
住居所守護或採取其他
保護安全措施 

是 

受理員警 

受理員警 

受（處）理員警 

受（處）理員警 

 

受（處）理員警 

 

（續下頁） 

是否 
聲請 
 
 
 
聲 
聲 
 

調  查  蒐  證 

1.協助填寫保護令聲
請狀 

2.檢附相關證據 

聲請保護令 家庭暴力罪

罪 

填寫工作紀錄簿 

受（處）理員警 

 

否 

受理員警 

依處理家庭
暴力罪及違
反保護令罪
逮捕拘提作
業程序辦理 

聲請保護令卷送防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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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四頁) 

三、分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三）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 量表）。 

（四）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報告表。 

（五）家庭暴力事件警察機關通報收執聯單暨被害人安全計畫書。 

（六）保護令聲請書狀。 

（七）其他網絡單位提供之關懷宣導資料。 

五、注意事項： 

（一）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

法侵害之行為。 

1.身體上不法侵害：虐待、遺棄、強迫、濫用親權行為、殺人、重傷害、傷害、

妨害自由或妨害性自主權等。 

2.精神上不法侵害：恐嚇、威脅、侮辱、騷擾、毀損器物或精神虐待等。 

3.經濟上不法侵害： 

1.協助聲請通常或暫時保
護令 

2.被害人有急迫危險，依
職權聲請緊急保護令 

檢視分駐(派出)所

送陳案卷 

分局家防官 

警勤區員警 

分局家防官 

分局家防官 

收 文 人 員 一、分局家防官收受分駐（派出

）所陳報單，應檢視所附各

項文件資料有無缺漏。 

二、協助聲請民事保護令案件，

應以書面儘速函送地方法院

，以保護被害人安全。但被

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

險者，得以言詞、電信傳真

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

聲請緊急保護令，並得於夜

間或休息日為之。  

 

 

依規定簽核 

 

掛 號 收 文 

 

（續下頁） 

分局家防官 

1.必要時，查訪並告誡
相對人 

2.必要時，訪查被害人
及其家庭成員，並提
供必要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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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四頁) 

（1）過度控制家庭財務、拒絕或阻礙被害人工作等方式。 

（2）透過強迫借貸、強迫擔任保證人或強迫被害人就現金、有價證券與其他動

產及不動產為交付、所有權移轉、設定負擔及限制使用收益等方式。 

（3）其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二）派赴現場處理之員警應具危機意識，不可掉以輕心；出勤時應攜帶相關裝備（微

型攝影機、相機等)，以利現場蒐證及製作紀錄。 

（三）現場處理員警應注意瞭解被害人或加害人是否持有保護令，發現有違反保護令罪

之情形，應立即依法處理。 

（四）受理告訴乃論案件後，仍在告訴有效期間，被害人暫不提告訴，承辦人應儘速將

相關卷證簽請主管核定後，妥善保存。 

（五）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詢問時，得自行指定其親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

人員陪同在場，該陪同人並得陳述意見。 

（六）受（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有本法第六十三條之一情形，被害人未滿十八歲者，

使用「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十八歲以上者，使用「十八歲以上未同居親密關

係暴力事件轉介表」。 

（七）受理他轄家庭暴力案件協助被害人聲請保護令作法： 

1.須依單一窗口原則協助聲請。 

2.聲請保護令之種類，由家防官依個案評估；有立即急迫危險者，應協助聲請緊

急保護令，無者，則協助聲請暫時或通常保護令。上述聲請案件均須副知相關

分局，受理分局家防官並得視個案狀況聯繫相關分局辦理防治工作。 
 

 


